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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 學年第 2 學期第 1 次學務委員會議提案表 

提案單位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案 號 第  1     案 

案 由 本校「凌羣獎學金」設置辦法，提請審議核備。

說 明

一、本校理工學院劉瑞復名譽工學博士（凌羣電腦董事長）將於 110

年起每年捐贈 18萬元整，作為學生獎學金及補助教師研究經費，

以鼓勵電機、資工領域師生；學生獎學金部分每年分別由凌羣電

腦股份有限公司、劉瑞復董事長各捐助新臺幣 4萬元，合計新臺

幣 8萬元整，設置「凌羣獎學金」嘉惠本校學子。 

二、經擬本校「凌羣獎學金設置辦法(草案)」(如附件)，已於 110 年 3

月 12 日獲劉瑞復名譽工學博士同意訂定，本辦法草案提請本校學

務委員會審議核備後實施。

附 件 國立東華大學「凌羣獎學金」設置辦法(草案) 

同意核備



國立東華大學「凌羣獎學金」設置辦法 (草案) 

110.05.25 本校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學務委員會議通過

一、緣起：

國立東華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理工學院劉瑞復名譽工學博士為鼓勵本

校努力向學之優秀學生，自 110 年起，每年分別由凌羣電腦股份有限公

司、劉瑞復董事長各捐助本校新臺幣 4 萬元，合計新臺幣 8 萬元整，作

為獎學金嘉惠本校學子。

二、獎助對象：

    本校電機工程、資訊工程具學籍並在學學生(不含在職專班學生)，家境清

寒者(政府冊列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、特殊境遇家庭)優先考量。 

三、申請資格：

  (一)前一學年修習本校課程達 20 學分(研究生 10 學分)，且學業平均成績達

GPA3.0 以上。 
(二)前一學年各學期操行成績均為甲等以上，且在校期間未受懲戒處分者。

四、獎助名額及金額：

    每學年獎助名額 8 名，每名獎助金額 1 萬元整。 

五、申請檢具之相關文件：

(一)申請書。

(二)前學年成績單(含班級排名)。
(三)在校期間獎懲紀錄。

(四)清寒證明(鄉鎮公所核發之低或中低收入戶證明，縣市政府核定特殊境遇

家庭公函影本)，本項證明無者免附。

六、辦理時間：

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後兩週內公告辦理。

七、本項獎學金由本校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負責申請、審查、遴選核獎事宜，

並造具核獎學生名冊於每年 11 月底前函送凌羣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備查。 

八、本辦法由凌羣電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劉瑞復先生同意，經本校學務委員

會議核備後實施，修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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